
-重劃桃園好生活-
桃園市政府115年市地重劃區抵費地標售

115.04.29（星期三）

                 上午10:00

服務機關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洽詢電話 |03-3322101#5304    
傳真 |03-3368506    
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開標時間

桃園市政府地下二樓大禮堂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開標地點

投標人應自行查明各筆土地
建築使用相關規定及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

注意事項

投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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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資格 
一 、 凡 依 法 律 規 定 ， 在 中 華 民 國 領 土
內 ， 有 購 置 不 動 產 權 利 之 公 私 法 人 及
自然人均可參加投標。 
二 、 外 國 人 參 與 投 標 ， 應 受 土 地 法 第
1 7 條 至 第 2 0 條 之 限 制 ；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 法 人 、 團 體 或 其 他 機 構 ， 或 其 於
第 三 地 區 投 資 之 公 司 參 加 投 標 ， 應 受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69條及相關規定之限制。

領標方式 
一、親洽本府地政局重劃科領取或上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http://www.land.
tycg.gov.tw/)-土地開發-重劃業務-
土地標售、標租專區內下載。 
二、相關詳情請參閱「投標須知」。

領標日期 
即日起至115年4月28日止

開標日期 
1 1 5 年 4 月 2 9 日 ( 三 ) 上 午
10時
開標日因故停止上班，將
於本府地政局網站另行公
告開標日期。

投標截止日期 
至 1 1 5 年 4 月 2 9 日 上 午 9 時
止  （以寄達桃園郵政7-16
信箱為準）

開標地點 
桃園市政府地下二樓大
禮堂（桃園市桃園區縣
府路1號）

洽詢電話 
電話：03-3322101
轉5304(重劃科:莊舒涵)

土地標售、標租專區

注意事項：
・投標人如有需要請於投標前自行前往標售實地查勘，並查
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至轄管地政事務所查證
相關圖籍資料。
・如須確認四至範圍位置，請得標人於登記完畢後，自費向
地政事務所辦理鑑界。
・菓林市地重劃區建築高度受航空安全高度限制，如需查詢
建築最大高度限制，請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禁限建管制查詢
系統或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詢問。

注意事項：
・投標人如有需要請於投標前自行前
往標售實地查勘，並查閱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至轄管地政事
務所查證相關圖籍資料。
・如須確認四至範圍位置，請得標人
於登記完畢後，自費向地政事務所辦
理鑑界。

注意事項：
・投標人如有需要請於投標前自行前往標售實地查勘，並查
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或至轄管地政事務所查證
相關圖籍資料。
・如須確認四至範圍位置，請得標人於登記完畢後，自費向
地政事務所辦理鑑界。
・小檜溪段1352-20地號土地應符合桃園畸零地使用自治
條例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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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洽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土地標售、標租專區

抵 費 地 均 按 現 況 標 售 ， 土 地 如 有 原 使 用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地 上 物 及 地 下 物 或 廢 棄 物
概 由 得 標 人 自 行 處 理 ， 不 得 向 本 府 要 求 任 何
補償或增設公共設施，其地下實際情形，
本府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一、投標資格
 
（一）凡依法律規定，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購置不動產權利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可參

加投標。（未成年人標購土地應由法定代理人依法繳納贈與稅）。
 

（二）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17條至第20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69條及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投標書類
 
具有投標資格者，均得於桃園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公告標售土地之日起，至開

標前一日止，在辦公時間內向本局免費領取投標所需文件，或自本局網站下載使用。

三、押標金
 
投標人應按各標土地標售之底價繳納百分之十押標金，但千元以下四捨五入；投標人應繳

納 之 押 標 金 ， 限 用 各 銀 行 、 郵 局 、 信 用 合 作 社 及 農 漁 會 信 用 部 開 具 以 「 桃 園 市 政 府 地 政

局」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本票或郵政匯票。

四、投標方式與手續：（參自我檢核表）
 
（一）以掛號郵遞投標為限，親送者不予受理。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無效，原件退還。

投標函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更改內容或作廢。
 

（二）投標人應附證明文件：

1、法人／團體：法人或團體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核准設立公文或變

更、設立登記或其他足以證明之文件）。

2、自然人：

(1)國民身分證影本。

(2)投標人如為未成年人，尚需檢附法定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足資證明法

定代理人與投標人間法定代理關係之文件。惟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3)旅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

證明文件。

(4)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

明文件。

3、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應於投標時提出主管機關核准購買土地之證明文件並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2)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3)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三）投標人應填具投標單，並以墨筆或鋼筆或原子筆（限用黑色或藍色）填寫標的物所

在區、地段、地號、投標總價（金額以中文大寫）及投標人姓名（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應

一併填載法定代理人並用印）、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附影本），並加蓋

印章。投標人亦可以電腦下載列印投標單，並加蓋印章。
 

（四）投標人應將押標金票據，連同填妥之投標單置於投標信封內密封後（每一標封限裝 

1份投標單），以郵寄掛號函件於公告所定開標日期時間前寄達本局指定之信箱，逾期寄達

者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
 

（五）投標信封應填明所投土地標號及聯絡電話，每一投標單以填一標號土地為限。
 

（六）投標人應填投標單，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外，如係二人以上共同投一標者，

應另填附共同投標人名冊，黏貼投標單後頁，於騎縫處加蓋共同投標人印章，並應在投標

單上註明各投標人應有部分，否則視為應有部分均等，未指定代表人者，以標單之第一名

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七）投二標以上者，各標應分別填寫投標單，及分別繳付押標金，不得併填一張標單。

五、開標及決標
 
（一）依本局標售公告所定之日期、時間，由本局派員前往郵局取回郵遞之投標函件至開

標場所，驗明原封無損後，當場當眾開標。
 

（二）審標：本標案優先審查「投標單及押標金」，於主持人宣布各標號最高價格者後，

審查本投標須知第四點投標人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經審查不符本投標須知者，則按標

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至結果產生為止，其餘標價之其他實質內容於開標現場得不予審查。
 

（三）決標：投標單經審查完竣後應當場公開宣唱及記載之，並將決標結果（金額）當眾

宣布及列入紀錄，開標結束後，本局以書面通知得標人。
 

（四）決標以各該標售土地所投標價，在標售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得標（如一筆土地僅一

人投標，其標價與底價相同者亦為得標），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金額相同時，由各該最

高標者當場填寫比價金額後再行比價一次，以出價較高且已超出原投標價者得標，未到場

者，視同放棄比價，由其餘到場之最高標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由到場者依最高標價得

標，如皆未到場時，由主持人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
 

（五）唱標金額與得標人投標價格不符者，決標金額以投標單上所載投標價格為準。
 

（六）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

六、參觀開標
 
投標人得於標售公告所定開標日期時間，參觀開標及聽取決標結果。

七、投標無效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投標作廢，原件退還。
 

（一）不合本須知第一點之投標資格者。 

（二）投標單及押標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當場不得補繳）。 

（三）所附押標金票據之金額不足或其票據不符第三點規定者。 

（四）投標信封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者。 

（五）投標信封寄至本局指定郵政信箱以外之處所或親送開標場所者。 

（六）填用非本局發給（或自本局網站下載）之投標單、投標信封者，或投標單未依規定

填寫及蓋章或未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 

（七）投標單未按規定內容填寫，或加註附帶條件，或所填內容錯誤或模糊不明，或塗改

處未蓋章，或所蓋印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漏蓋章，或印章與姓名不符者。 

（八）同一人對同一標號投寄2張以上投標單，或同一標封內附2標以上之投標單。

（九）其他事項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於法不合者。

前項各款，如於決標後始發現，仍應作廢，原得標人不得異議，並以次高標者遞補得標，

如次高標人不願以原得標人標價（最高標價）承購時，則該標作廢。

九、地價款繳納方式
 
（一）得標人自得標日起，三十日內連同押標金，繳足得標總價款百分之三十，逾期不繳

納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其所繳價款不予發還。
 

（二）其餘得標總價款百分之七十於得標之日起三個月內繳清，如不按期繳納者視為放棄

得標權利，其已繳價款在得標總價款百分之三十範圍內不予發還，該筆土地由本局重新公

告標售。

十、貸款辦法
 
得標人如需以標得之不動產辦理抵押貸款，可自行選擇配合金融機構申貸繳清地價，惟應

於得標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本局提出申貸行庫名稱及貸款金額，並於得標之次日起

三個月內將得標總價款百分之七十撥付存儲本局指定專用帳戶，以便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十一、
 
本局應於得標人繳清土地價款之日起三十日內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並提供申請登記所需

文件，交由得標人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標售之標的，均照現狀標售，該土地上原有之一

切權利義務關係，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局要求任何賠償或其他費用。辦理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其他相關費用，應由得標人負擔。

十二、
 
標售土地於標售後，面積如有不符，應以地政機關實際登記面積為準，並按得標總價換算

單價繳領差額（不加利息）。

八、押標金之處理
 
得標人之押標金作為抵繳價款，不予發還。其餘未得標人之押標金，得於開標後憑投標人

國民身分證及投標人原用印於投標單之印章，向本局無息領回，如係委託他人代領或法人

指派人員領回，應出具委託書（用印需與投標單相同之印章）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印章或

其他證明文件等，押標金票據未當場領回者，由本局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但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其所繳押標金不予發還並悉數繳入本局指定基金專戶存儲：
 

（一）得標人未按規定期限繳納價款或自願放棄得標權利。
 

（二）得標繳款通知單經通知拒收或通知不到，經郵局2次退回，視為自願放棄得標權利。

十三、
 
開標前倘因非人力所能抗拒之特殊原因而情況變動，本局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或停
止標售，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四、
 
刊登報紙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局公告內容為準。

十五、
 
請投標人於投標前自行前往標售實地查勘，並自行查閱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或至轄管地政事務所查證相關圖籍資料。

十六、
 
本須知之文句如有疑義，解釋權歸本局，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七、
 
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局得於開標前予以補充並當眾聲明，但補充事項應不牴觸
本須知之規定。

地號 建蔽率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標售單價(元/㎡)

1003 60%第二種住宅區 525.91 162,000

1013 60%第二種住宅區 434.35 192,000

192,0001065 60%第二種住宅區 526.40

159,0001069 60%第二種住宅區 1,165.97

140,0001081 60%第二種住宅區 241.19

140,0001088 60%第二種住宅區 819.78

143,0001096 60%第二種住宅區 660.68

1098 60%第二種住宅區 628.66

157,0001143 60%第二種住宅區 773.51

146,0001148 60%第二種住宅區 225.44

136,0001196 60%第二種住宅區 323.11

150,0001198 60%第二種住宅區 254.69

143,0001219 60%第二種住宅區 465.17

1308 60%第二種住宅區 390.04

1349 60%第二種住宅區 1,680.50

1366 60%第二種住宅區 675.67

191,000

1372 60%第二種住宅區 857.66

158,000

1375 60%第二種住宅區 605.42

153,000

1383 60%第二種住宅區 357.45

158,000

1089 80%第二種商業區 948.70

150,000

1343 80%第二種商業區 1,133.11

編號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9

38

地段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菓林 1327 80%第二種商業區 519.41

標售底價(元)

85,197,420

83,395,200

101,068,800

185,389,230

33,766,600

114,769,200

94,477,240

95,556,320

121,441,070

32,914,240

43,942,960

38,203,500

66,519,310

60,456,200

320,975,500

106,755,860

131,221,980

95,656,360

53,617,500

236,226,300

245,884,870

111,153,740

249,000

214,000

217,000

152,000

155,000

大園區菓林

市地重劃區

押標金(元)

8,520,000

8,340,000

10,107,000

18,539,000

3,377,000

11,477,000

9,556,000

9,448,000

12,144,000

3,291,000

4,394,000

3,820,000

6,652,000

6,046,000

10,676,000

32,098,000

13,122,000

9,566,000

5,362,000

23,623,000

11,115,000

24,588,000

備註容積率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300%

300%

300%

編號 地段 地號 建蔽率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容積率 標售底價(元)標售單價(元/㎡)

17 小檜溪 1352-20 60%住宅區 70.00230% 16,737,000239,100
桃園區小檜溪市地重劃區

押標金(元)

1,674,000

編號 地段 地號 建蔽率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容積率 標售底價(元)標售單價(元/㎡)

16 水汴頭 3 80%商業區 658.63274% 219,982,420334,000
桃園區經國市地重劃區

押標金(元)

21,998,000

編號 地段 地號 建蔽率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容積率 標售底價(元)標售單價(元/㎡)

1 草福 15 50%第二種住宅區 319.80180% 18,932,16059,200

2 草福 77 50%第二種住宅區 456.66180% 29,134,90863,800

3 草福 86 50%第二種住宅區 1,098.57180% 71,516,90765,100

4 草福 240 50%第二種住宅區 115.01180% 7,406,64464,400

5 草福 387 50%第二種住宅區 169.48180% 11,033,14865,100

6 草福 485 50%第二種住宅區 161.42180% 10,831,28267,100

7 草福 508 50%第二種住宅區 104.07180% 6,774,957

押標金(元)

1,893,000

2,913,000

7,152,000

741,000

1,103,000

1,083,000

677,00065,100

觀音區草漯

 (第一區整體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區

編號 地段 地號 建蔽率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容積率 標售底價(元)標售單價(元/㎡)

8 富溪 121 50%第二種住宅區 421.00180% 27,407,10065,100

9 富溪 125 50%第二種住宅區 731.57180% 48,868,87666,800

10 富溪 170 50%第二種住宅區 342.48180% 24,076,34470,300

11 富溪 336 50%第二種住宅區 351.94180% 24,846,96470,600

12 富溪 441 50%第二種住宅區 147.76180% 9,530,52064,500

13 富溪 457 50%第二種住宅區 330.26180% 23,217,27870,300

15 富溪 699 50%第二種住宅區 119.32180% 7,767,73265,100

14 富溪 479 50%第二種住宅區 188.09180% 13,222,72770,300

觀音區草漯

 (第三區整體開發單元)

市地重劃區

押標金(元)

2,741,000

4,887,000

2,408,000

2,485,000

953,000

2,322,000

777,000

1,322,000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標售整體開發區可建築土地投標須知


